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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校名义上报或下发的

各种文件 

由主办单位拟稿（必要时相关单位会签），学校办

公室审核，分管校领导审签，书记/校长签发，办

公室秘书科编发文号，文印室印制后用印 

各类证件、证书、聘书 以学校名义发出的公文或会议通过的，由相应业

务主管部门审核，特殊情况经主管校领导同意，

该职能部门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办公室登记用印 

以学校名义签订的合同、协

议，各类申报材料，职称

（务）申报等 

 

由有关职能部门审核，报主管校领导同意后，该

职能部门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办公室登记用印 

 

 

部门定期或不定期的报表 由部门负责人签字，报主管校领导同意后，该部

门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办公室登记用印 

 

 

因私、因公出国（境）申请、

登记、审查等 

由国际交流合作处或组织、人事部门审核，经主

管校领导同意，由有关职能部门到学校办公室登

记用印 

 

科研申请报表、项目申请

书、专利、成果推广及各类

科研鉴定书 

由科技处负责人签署意见或主管校领导审签，由

科技处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办公室登记用印 

 

 

介绍信或证明信 所在部门领导批准，到学校办公室开具介绍信 

其他特殊情况用印 经校领导或学校办公室主任同意，办理用印手续 

审计报告、银行账户（包含

网银）开立、注销材料、银

行对公业务 

 

由财务处、审计处负责人签字，报主管校领导同

意后，该部门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办公室登记用印 

 

 

使用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法

人身份证复印件 

所在部门领导批准，该部门派工作人员到学校办

公室登记用印 

 



备注： 

一、以学校名义上报或校内下发的各种公文用印 

办文部门拟稿后，由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必要时请有关

部门会签），交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审核，分管（联系）校领导

签发，秘书科登记、编号印制后，用印。 

二、以学校名义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各类证件、证书（毕

业、肆业、学历证明、荣誉证书等）、聘书用印 

职能部门审核相关证书并汇总名册（包含姓名、证书编号

等内容），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特殊情况经分管（联系）

校领导签字同意）后，由专人统一送学校办公室并现场填写《用

印登记表》，然后加盖相应公章。 

各类通知书、证件、证书需登记起止号码，手续不齐全者，

不予受理。 

三、以学校名义签订的合同用印 

一般合同可以由委托代理人签字后，凭合同文本、报学校

办公室发规科审核后用印。 

需使用学校法定代表人签章的，委托代理人提供合同文本、

《授权委托书》，报学校办公室加盖学校法定代表人签字章。 

其他固定格式合同，经部门负责人在合同文本上签字、分

管（联系）校领导签字同意后，送学校办公室用印。 

四、科研申请报表、报告、项目申请书、专利、成果推广

及各类科研鉴定书等用印 

科技处负责人签署意见或分管（联系）校领导审签后，由

科技处派专人到学校办公室现场填写《用印登记表》后用印。 

五、因公因私出国（境）申请、登记、审查等用印 



因公出国（境）用印统一由国际合作交流处按照相关程序

办理。填写《河西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到学校

办公室用印。 

六、在外刊登广告、声明等用印 

按事项由主管部门经办人拟出文稿，部门负责人核稿签字，

分管（联系）校领导签字批准后，到学校办公室现场填写《用

印登记表》后用印。 

七、介绍信或证明信、各种申报材料、职称（务）申报、

部门定期或不定期报表用印 

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同意并盖部门印章，派专人到学校办

公室用印。如发现滥用介绍信并造成不良后果的，无论介绍信

所盖何级公章，均按“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追究责任。 

八、其他事项用印 

其他事项需使用印章者，可参照以上程序办理。非常规性

事务用印，均需要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联系）校领导签字

同意。 

九、用印要求： 

1.完善用印审批程序，院、部（处）、办公室，层层把关，

各负其责。 

2.用印登记必须完备，包括日期、用印单位、文件名称、批

准单位、批准人、印章名称、用印次数、经办人。 

 

河西学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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